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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

进出境快件监管办法

（员怨怨愿年员月圆缘日海关总署令第远苑号发布）

第一章摇总摇摇则

第一条摇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
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摇经营进出境快件业务应当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
济贸易主管部门批准，并应当依照本办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

（简称海关，下同）申请，办理登记备案手续。

第三条摇运营人不得承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行政法规禁
止进出境的物品。

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邮电主管部门批准，运营人不得承

运私人信件。

第四条摇海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》或《入
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征收进口税办法》对进出境快件

征收进出口税，并按规定对进出境快件收取规费、监管手续费等有

关费用。

第五条摇海关对符合监管要求的快件，可以接受运营人通过
电子数据交换（耘阅陨）方式的报关。通过电子数据交换（耘阅陨）方式
向海关报关与通过书面文件方式向海关报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

力。

通过电子数据交换（耘阅陨）方式报关的具体办法，由中华人民
共和国海关总署（简称海关总署，下同）另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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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摇备 案 审 批

第六条摇运营人向海关申请办理进出境快件报关登记备案手
续，应当事先取得代理报关资格，并向所在地海关提交下列文件，

由所在地海关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后，转报海关总署审核批准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；

（二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准许开办进出

境快件运营业务的批准文件；

（三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

（四）代理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；

（五）企业章程；

（六）与境外合作者（包括境内企业法人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

构）的合作运输合同（或协议）；

（七）专用监管仓库图纸；

（八）海关需要的其他文件。

运营人所在地海关应当自收到前款所述文件之日起猿园日内
提出意见，并转报海关总署。

海关总署自收到运营人所在地海关转报文件之日起的远园日
内应作出批复决定。经海关总署审核批准的，发给批准文件。

运营人凭海关总署所发批准文件向所在地海关办理登记备案

手续，所在地海关办完登记备案手续后核发《进出境快件运营人

登记备案证书》（见本办法附件一）。

第七条摇海关对运营人实行年审制度。运营人应当于每公历
年员月猿员日前向所在地海关提交上一年度运营情况报告，办理年
度审验手续。逾期不参加年度审验或年度审验不合格者，《进出

境快件运营人登记备案证书》即自动失效。对其承运进出境的快

件，海关不再按本办法进行监管，而按一般进出口货物办理监管验

放手续。

第八条摇运营人须获得《进出境快件运营人登记备案证书》，
且其专职报关员取得报关员证件后，方可按照本办法办理进出境

快件的报关手续。

运营人自获得《进出境快件运营人登记备案证书》之日起 远
个月内未开展业务的，《进出境快件运营人登记备案证书》即自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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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效。

第九条摇运营人如需变更已在海关登记备案的内容，应凭原
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以书面形式报告所在地海关，所在地海关核

准后报海关总署备案。

第三章摇快 件 分 类

第十条摇在本办法中，快件分为以下四类：
（一）粤类：海关现行法规规定予以免税的无商业价值的文
件、资料、单证、票据。

（二）月类：海关现行法规规定限值内予以免税的物品。
（三）悦类：超过海关现行法规规定限值但不超过人民币缘园园园
元的应税物品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行政法规限制进出口的商

品、配额管理商品不包括在内。

（四）阅类：前三类以外的物品。
第十一条摇本办法第十条的分类及每一类快件所适用的报关

程序同时适用于进境和出境。

第四章摇报关要求及规定

第十二条摇快件的报关和查验应当在运营人所在地海关办公
时间和专门监管场所内进行。如需在海关办公时间以外或专门监

管场所以外进行，需事先商得海关同意。

运营人要求海关派员驻场监管时，需商得海关同意，并向海关

无偿提供必需的办公场所及必备的设施。

第十三条摇进境的快件，应当在运输工具申报入境后圆源小时
内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。

出境的快件，应当在运输工具离境前源小时向海关办理报关
手续。

第十四条摇运营人经营进出境快件业务，应当承担下列义务：
（一）及时向海关呈交快件通关所需的单证、资料，并如实申

报所承运的快件。

（二）通知收、发件人缴纳或代理收、发件人缴纳快件的进出

口税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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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除经海关准许的情况外，应当将监管时限内的快件存放

于专门设立的海关监管仓库内，并妥为保管。

未经海关许可，不得将监管时限内的快件进行装卸、开拆、重

换包装、提取、派送、发运或进行其他作业。

（四）海关查验快件前，运营人应当对快件进行分类。海关查

验快件时，运营人应当派工作人员到场，并负责快件的搬移、开拆、

重封包装。

（五）发现快件中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法规禁止进出境

的物品，不得擅作处理，应当立即通知并协助海关进行处理。

第十五条摇除另有规定外，粤类、月类、悦类快件按下列规定
报关：

（一）粤类快件凭运允员报关单（见本办法附件二）和总运单、每
一快件的分运单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。

（二）月、悦类快件分别凭 运允圆、运允猿报关单（见本办法附件三、
附件四）、总运单、每一快件的分运单、发票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。

按前述规定报关的粤、月、悦类快件，海关根据情况，可以要求
运营人在物品放行前提供与物品有关的详细书面资料。

第十六条摇阅类快件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及与
货物、物品进出口有关的单证办理报关手续。

第五章摇专 差 快 件

第十七条摇运营人通过专差方式承运快件进出境，应当按本
办法第二章的规定向海关办理备案审批等手续。经审核批准的，

所在地海关同时发给《专差快件登记备案证书》（见本办法附件

五），运营人凭海关所发证书办理报关手续。

专差快件应当在运营人所在地海关指定的本关区内的口岸进

出境，并按本办法第四章的规定办理报关手续。

第十八条摇运营人应当将专差快件进出境的时间、承运路线、
运输工具航（车）次、专差的详细情况等报所在地海关备案。前述

情形需要变更的，运营人应当于变更前员缘日报请所在地海关核
准。

第十九条摇专差快件应当使用专门的包装，其总包装上应当
标注运营人名称及“专差快件”字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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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摇法律责任

第二十条摇违反本办法的，海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》和其他有关法

规进行处理。

第七章摇附摇摇则

第二十一条摇快件中的下列物品，海关分别按照有关规定验
放：

（一）个人自用物品；

（二）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、领馆及其人员进出境的

公、私用物品；

（三）联合国各专门机构、其他国际组织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

表机构及其人员进出境的公、私用物品；

（四）外商常驻机构及其人员进出境的公、私用物品。

第二十二条摇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“进出境快件”系指运营人在特定的时间内，以快速的商业运

输方式承运进出境的物品、货物。

“专差快件”系指运营人以专差押运方式承运进出境的快件。

“运营人”系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，并经中华人

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批准经营进出境快件运营业务的

企业。

“监管时限”系指进境快件自运输工具向海关申报起至办结

海关手续止，或出境快件自向海关申报起至运输工具离境止。

第二十三条摇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四条摇本办法自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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